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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5年12月11日，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深证调查通字15232号）（下称“中国

证监会”），因公司涉嫌未按规定及时披露董事长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重大

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目前，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廖晓霞女士已在公司正常履职，详见2015年11月

21日的《关于重大事项的进展公告》。 

我公司于2015年8月26日发布《关于重大事项的公告》，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廖晓霞女士因个人涉及相关案件,正在相关部门协助调查。 

在接受中国证监会调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调查工作，并严格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状况正常。 

公 司 指 定 的 信 息 披 露 媒 体 是 《 证 券 时 报 》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11日 

 

 




